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2號

原      告  裘兆煌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葉清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葉承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24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

21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

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與被告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6樓

（下稱系爭6樓）與7樓（下稱系爭7樓）「廣州華廈」之住

戶，伊於110年11月間發現系爭6樓廚房屋頂有漏水現象，嗣

於111年4月19日請被告協助釐清漏水原因，被告以疫情嚴峻

為由拒絕；此後，伊自清晨5點就一直被「叩叩」的腳步

聲、拖拉桌椅聲、物體落地聲等諸多聲響打斷睡眠，伊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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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20日以書面試圖與被告溝通，結果換得更大的「叩

叩」聲和更頻繁桌椅的拖拉聲致伊無法入眠，故伊只能於同

年5月29日另外租屋搬離系爭6樓住處，且須持續至醫院就診

治療失眠症；又被告故意對伊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最

終仍遭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此亦影響伊之名譽權及損害

伊身心。基於前揭因被告家中自110年11月後之漏水情形、

被告自111年4月後故意製造噪音及對伊提起妨礙名譽告訴等

行為，致原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項目及金額，為此，爰

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49萬

4,912元及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稱其因系爭7樓漏水受有損害，然依其提出之照片，並

無法辨識實際拍攝位置及時間，亦無法見得有何其主張之

「被告家中漏水漏屎漏尿情事」。又依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

水技術協進會於113年9月20日做成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

定報告），報告內容已說明系爭7樓廚房防水層及排水管並

未損害、破損，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之漏水痕跡有相當可能

係因公共管線滲漏所致；系爭7樓浴室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

損毀、破損，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及外牆有發霉、油漆鼓起

等痕跡係起因於屬於公共管線之三通彎頭破損等情，可見原

告主張因系爭7樓漏水而向伊請求賠償云云，並無理由。

　㈡原告稱伊有以腳步聲、拖拉桌椅收、物體掉落聲等噪音干擾

其睡眠，均非事實，且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稱伊有以

律師函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毀損其名譽云云，惟該律

師函內容係敘明兩造紛爭之經過，且伊僅有將正本寄給原

告，並未對他人公開，並無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之情。

另伊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乃行使憲法第16條所賦予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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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利，雖經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駁回伊再議

之聲請，伊難以干服，但因見原告已較少在深夜發出噪音，

且已撤下公告，便未再向貴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廣州華

廈」6樓及7樓之住戶。

  ㈡系爭6樓現已無漏水（見本院卷第263頁、鑑定報告第4至6

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

漏屎之情形所致等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情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損害賠

償，除須證明被告確有加害行為外，更應主張並舉證證明原

告受有何種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如無從證明受有損害或損害與加害行為間之因果關

係，縱使原告已證明確有加害行為，仍無從准許其請求。次

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

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

　⒉就系爭6樓有無漏水及漏水成因為何，原告聲請囑託鑑定機

關為漏水原因之鑑定，經兩造合意由本院指定送請臺灣營建

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系爭鑑定報告內容記載略以：「八、

勘察結果：……⒉於113年7月23日會同兩造查看系爭6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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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確認鑑定部位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共3處……，鑑

定範圍：6樓廚房、6樓浴室、6樓浴室外牆面現況無滴水現

象，6樓現況已無漏水故依現況曾經滲漏水痕跡評估……⒊

系爭6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漏水之成因為何？系爭6樓房屋

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依據初勘及複勘檢測現況已無漏水

情形，但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

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

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

漆鼓起等有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因6樓現況已無漏水情形

故僅能依現況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評估漏水之成因，6樓廚

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為局部水平、垂直

方向產生，非整片樓板或大面積，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

樓之房屋廚房防水層損害、破損，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

跡位置亦非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

廚房排水管破損，故推估為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

之給水管曾經有細微破損致使7樓房屋廚房長期用水時，水

份會沿管線縫隙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廚房天花板造成有水

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等現象（依被告提

供之修繕相關照片附件六、第2頁照片大樓頂樓之水錶室曾

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不排

除其亦有影響），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

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其浴室現況天花板即混凝土

樓板並無明顯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故排除相對應位置

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防水層損害、破損，亦非洗手台、地面

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洗手台、

地面排水管破損，依據初勘及複勘與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

片，6樓之房屋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間內三

通彎頭有破損修補過痕跡，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

7樓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故推估為三通彎頭有

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

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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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

位置為鄰近管道間故推估為6樓之房屋浴室之管道間內三通

彎頭（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之房屋浴室馬桶

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

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

木作天花板及6樓浴室外牆面造成有發徽、油漆鼓起等痕

跡。」等語（外置鑑定報告第3至6頁）。由系爭鑑定報告可

知，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

有鼓起變色之痕跡，雖與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曾有細微破

損，致系爭7樓廚房長期用水時，水分沿管線縫隙滲漏至系

爭6樓廚房天花板，或系爭大樓頂樓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

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有關，但系爭6樓廚

房天花板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之結果，

亦不排除為系爭大樓頂樓管線曾經破裂所致。

　⒊本院審酌被告自陳修繕的位置是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

道間之三通彎頭，並有照片為憑（本院卷第263頁、外置鑑

定報告附件六第1頁），則在被告未修繕廚房給水管之情形

下，若是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破裂，衡諸常情，系爭6樓廚房

天花板應該仍會繼續漏水才是，然原告自承系爭6樓房屋現

已無漏水漏尿情況（見本院卷第263頁），是縱系爭6樓廚房

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

跡，尚難遽認係由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滲漏所致。又系爭6樓

浴室及浴室外牆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系爭6樓浴室天花

板污水管（鑄鐵）管道內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系爭

7樓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修補痕跡，推估該

三通彎頭之破損修補前，該破損致使系爭7樓浴室馬桶長期

用水時，水分沿著三通彎頭破損處滲漏至系爭6樓浴室木作

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系爭6樓浴室外牆面發

黴、油漆鼓起等痕跡，是以系爭7樓浴室天花板、浴室外牆

發霉、油漆鼓起，應係與公共管間之三通彎頭破損導致水分

滲漏至系爭6樓有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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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此應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修繕、管理、維護，

故該三通管之修繕，應由「廣州華廈」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

負責人為之。此外，原告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系爭6樓廚

房天花板、浴室天花板及浴室外牆之損害與被告系爭7樓房

屋廚房出水管破裂或系爭7樓私人管線漏水有相當因果關

係，則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

水漏尿漏屎之情形所致云云，自難採信。

　㈡原告主張被告被告製造噪音侵害其住居安寧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又噪音

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

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其要件上自須該噪

音客觀上已超出受該噪音污染之居住社群一般人生活所能忍

容之程度，始可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而得

請求法院予以除去，尚不得單以個人主觀感受據以認定。

　⒉查原告就被告製造噪音等情事，僅提出關切噪音之書面影本

為佐（本院卷第99頁)，依該書面內容，僅能看出原告曾以

書面向被告表示其於工作視訊時，背景有扣扣鞋聲及拖拉桌

椅聲，影響原告會議進行，該聲響遠超被告與孩子、孫子生

活時所發出聲響，並請被告停止製造噪音等語，尚無從證明

被告確有於系爭7樓發出聲響，且該聲響已逾噪音管制標準

所定之音量，而達到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程度

之事實。此外，原告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依舉證

責任分配之原則，該不能舉證之不利益即應由原告承擔，尚

難認被告有原告主張不法侵害其住居安寧之行為。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律師函毀損原告名譽、對其他住戶傳遞

不實訊息、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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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生活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之適當處分，民法

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上所保護之名譽乃指

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指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的尊重。

稱侵害名譽者，指以言詞、文字、漫畫或其他貶損他人社會

上之評價，使其受到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

來，亦即名譽之受侵害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

一般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必須一般社會大眾因而對該人在

社會上的評價造成低落之程度，始足當之。是所謂侵害名譽

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

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

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則應

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

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於111年8月4日曾委託律師寄送律師函予原告（下

稱系爭律師函，北司補字卷第29至31頁），然依系爭律師函

所載內容，被告係委託律師就兩造間所涉漏水、噪音糾紛交

涉過程所為陳述，認被告可能涉犯相關刑事、行政責任，並

請原告撤下於電梯一樓所張貼公告之內容等情，其性質應屬

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所為之意見表達，縱採取之方式與措

辭令原告不快，然究屬被告基於自己主觀確信所為，非專為

使原告名譽受損而任意詆毀之行為。再者，系爭律師函所載

受文者及地址僅有原告，而無寄發給其他住戶，原告雖主張

被告有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惟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從

而，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故意毀損原告之名譽，及原告名譽

權有因此受損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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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又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

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

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

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

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

障，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

罪，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

無理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

罪確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查被告曾對原告提出妨害名譽、

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分、被告不服提起再議，經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駁回再議確定

之事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在卷可稽（北

司補卷第35至40頁、第43至47頁），堪以認定，而參諸該不

起訴處分書及再議處分書內容，可見該案起因於原告於111

年7月起就兩造所涉漏水、噪音等糾紛陸續於廣州華廈電梯

一樓門口張貼公告，被告主觀上因而認原告涉有妨害名譽、

妨害自由等情事，故而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本院尚難憑此

遽認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刑事告訴，即為故意或過失不法濫用

訴訟之行為。另原告主張奔波地檢署開庭，致原告受有生活

及工作損害，然至地檢署開庭核屬原告捍衛自身權利之具體

實現，因此支出之時間、精力及費用屬必然之支出，且原告

雖主張受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就內容及數額均未釋明，亦

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故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㈣基上，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係因系爭7樓有漏水漏屎漏尿

所致，及被告有故意製造噪音之行為，暨故意對其提起刑事

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等情，均屬無法證明，則原告主張被告

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金額，亦均屬無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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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損害項目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房租及電費損害 220,362元

2 每天從租屋處往返

原住處之交通費及

時間成本費

190,060元

【計算式：計程車來回交通費124,270元〈85元×2

趟×731日＝124,270元〉+往返時間成本費124,270

元〈以0.5小時及基本時薪計算，90元×731日＝

65,790元〉＝190,060元】

3 清潔費（因漏水致

須每日清潔2次之費

用）

65,700元

【計算式：90元×2次×365日＝65,700元】

4 預估修繕費 150,000元

5 治療失眠症及精油

放鬆等費用

694,2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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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精神損害賠償 600,000元

(包含被告推託修漏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製造

噪音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對伊提告之精神損

害20萬元）

7 名譽權受損賠償 500,000元

8 鑑定費用 74,550元

總計 2,494,9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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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2號
原      告  裘兆煌  


被      告  葉清鎮  


訴訟代理人  葉承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1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與被告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6樓（下稱系爭6樓）與7樓（下稱系爭7樓）「廣州華廈」之住戶，伊於110年11月間發現系爭6樓廚房屋頂有漏水現象，嗣於111年4月19日請被告協助釐清漏水原因，被告以疫情嚴峻為由拒絕；此後，伊自清晨5點就一直被「叩叩」的腳步聲、拖拉桌椅聲、物體落地聲等諸多聲響打斷睡眠，伊曾於同年5月20日以書面試圖與被告溝通，結果換得更大的「叩叩」聲和更頻繁桌椅的拖拉聲致伊無法入眠，故伊只能於同年5月29日另外租屋搬離系爭6樓住處，且須持續至醫院就診治療失眠症；又被告故意對伊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最終仍遭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此亦影響伊之名譽權及損害伊身心。基於前揭因被告家中自110年11月後之漏水情形、被告自111年4月後故意製造噪音及對伊提起妨礙名譽告訴等行為，致原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項目及金額，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49萬4,912元及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稱其因系爭7樓漏水受有損害，然依其提出之照片，並無法辨識實際拍攝位置及時間，亦無法見得有何其主張之「被告家中漏水漏屎漏尿情事」。又依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於113年9月20日做成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報告內容已說明系爭7樓廚房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害、破損，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之漏水痕跡有相當可能係因公共管線滲漏所致；系爭7樓浴室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毀、破損，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及外牆有發霉、油漆鼓起等痕跡係起因於屬於公共管線之三通彎頭破損等情，可見原告主張因系爭7樓漏水而向伊請求賠償云云，並無理由。
　㈡原告稱伊有以腳步聲、拖拉桌椅收、物體掉落聲等噪音干擾其睡眠，均非事實，且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稱伊有以律師函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毀損其名譽云云，惟該律師函內容係敘明兩造紛爭之經過，且伊僅有將正本寄給原告，並未對他人公開，並無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之情。另伊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乃行使憲法第16條所賦予之正當權利，雖經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駁回伊再議之聲請，伊難以干服，但因見原告已較少在深夜發出噪音，且已撤下公告，便未再向貴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廣州華廈」6樓及7樓之住戶。
  ㈡系爭6樓現已無漏水（見本院卷第263頁、鑑定報告第4至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漏屎之情形所致等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情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除須證明被告確有加害行為外，更應主張並舉證證明原告受有何種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如無從證明受有損害或損害與加害行為間之因果關係，縱使原告已證明確有加害行為，仍無從准許其請求。次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就系爭6樓有無漏水及漏水成因為何，原告聲請囑託鑑定機關為漏水原因之鑑定，經兩造合意由本院指定送請臺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系爭鑑定報告內容記載略以：「八、勘察結果：……⒉於113年7月23日會同兩造查看系爭6樓房屋，確認鑑定部位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共3處……，鑑定範圍：6樓廚房、6樓浴室、6樓浴室外牆面現況無滴水現象，6樓現況已無漏水故依現況曾經滲漏水痕跡評估……⒊系爭6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漏水之成因為何？系爭6樓房屋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依據初勘及複勘檢測現況已無漏水情形，但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有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因6樓現況已無漏水情形故僅能依現況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評估漏水之成因，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為局部水平、垂直方向產生，非整片樓板或大面積，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防水層損害、破損，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位置亦非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排水管破損，故推估為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之給水管曾經有細微破損致使7樓房屋廚房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管線縫隙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廚房天花板造成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等現象（依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片附件六、第2頁照片大樓頂樓之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不排除其亦有影響），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其浴室現況天花板即混凝土樓板並無明顯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防水層損害、破損，亦非洗手台、地面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洗手台、地面排水管破損，依據初勘及複勘與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片，6樓之房屋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間內三通彎頭有破損修補過痕跡，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故推估為三通彎頭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位置為鄰近管道間故推估為6樓之房屋浴室之管道間內三通彎頭（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之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及6樓浴室外牆面造成有發徽、油漆鼓起等痕跡。」等語（外置鑑定報告第3至6頁）。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雖與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曾有細微破損，致系爭7樓廚房長期用水時，水分沿管線縫隙滲漏至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或系爭大樓頂樓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有關，但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之結果，亦不排除為系爭大樓頂樓管線曾經破裂所致。
　⒊本院審酌被告自陳修繕的位置是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道間之三通彎頭，並有照片為憑（本院卷第263頁、外置鑑定報告附件六第1頁），則在被告未修繕廚房給水管之情形下，若是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破裂，衡諸常情，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應該仍會繼續漏水才是，然原告自承系爭6樓房屋現已無漏水漏尿情況（見本院卷第263頁），是縱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尚難遽認係由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滲漏所致。又系爭6樓浴室及浴室外牆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內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系爭7樓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修補痕跡，推估該三通彎頭之破損修補前，該破損致使系爭7樓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分沿著三通彎頭破損處滲漏至系爭6樓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系爭6樓浴室外牆面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是以系爭7樓浴室天花板、浴室外牆發霉、油漆鼓起，應係與公共管間之三通彎頭破損導致水分滲漏至系爭6樓有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此應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修繕、管理、維護，故該三通管之修繕，應由「廣州華廈」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為之。此外，原告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浴室天花板及浴室外牆之損害與被告系爭7樓房屋廚房出水管破裂或系爭7樓私人管線漏水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漏屎之情形所致云云，自難採信。
　㈡原告主張被告被告製造噪音侵害其住居安寧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又噪音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其要件上自須該噪音客觀上已超出受該噪音污染之居住社群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容之程度，始可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而得請求法院予以除去，尚不得單以個人主觀感受據以認定。
　⒉查原告就被告製造噪音等情事，僅提出關切噪音之書面影本為佐（本院卷第99頁)，依該書面內容，僅能看出原告曾以書面向被告表示其於工作視訊時，背景有扣扣鞋聲及拖拉桌椅聲，影響原告會議進行，該聲響遠超被告與孩子、孫子生活時所發出聲響，並請被告停止製造噪音等語，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於系爭7樓發出聲響，且該聲響已逾噪音管制標準所定之音量，而達到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程度之事實。此外，原告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該不能舉證之不利益即應由原告承擔，尚難認被告有原告主張不法侵害其住居安寧之行為。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律師函毀損原告名譽、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且影響工作及生活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上所保護之名譽乃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指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的尊重。稱侵害名譽者，指以言詞、文字、漫畫或其他貶損他人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亦即名譽之受侵害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一般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必須一般社會大眾因而對該人在社會上的評價造成低落之程度，始足當之。是所謂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則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於111年8月4日曾委託律師寄送律師函予原告（下稱系爭律師函，北司補字卷第29至31頁），然依系爭律師函所載內容，被告係委託律師就兩造間所涉漏水、噪音糾紛交涉過程所為陳述，認被告可能涉犯相關刑事、行政責任，並請原告撤下於電梯一樓所張貼公告之內容等情，其性質應屬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所為之意見表達，縱採取之方式與措辭令原告不快，然究屬被告基於自己主觀確信所為，非專為使原告名譽受損而任意詆毀之行為。再者，系爭律師函所載受文者及地址僅有原告，而無寄發給其他住戶，原告雖主張被告有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惟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從而，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故意毀損原告之名譽，及原告名譽權有因此受損之情形。
　⒊又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障，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罪，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無理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查被告曾對原告提出妨害名譽、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被告不服提起再議，經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駁回再議確定之事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在卷可稽（北司補卷第35至40頁、第43至47頁），堪以認定，而參諸該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處分書內容，可見該案起因於原告於111年7月起就兩造所涉漏水、噪音等糾紛陸續於廣州華廈電梯一樓門口張貼公告，被告主觀上因而認原告涉有妨害名譽、妨害自由等情事，故而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本院尚難憑此遽認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刑事告訴，即為故意或過失不法濫用訴訟之行為。另原告主張奔波地檢署開庭，致原告受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至地檢署開庭核屬原告捍衛自身權利之具體實現，因此支出之時間、精力及費用屬必然之支出，且原告雖主張受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就內容及數額均未釋明，亦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故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㈣基上，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係因系爭7樓有漏水漏屎漏尿所致，及被告有故意製造噪音之行為，暨故意對其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等情，均屬無法證明，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金額，亦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損害項目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房租及電費損害

		220,362元



		2

		每天從租屋處往返原住處之交通費及時間成本費

		190,060元
【計算式：計程車來回交通費124,270元〈85元×2趟×731日＝124,270元〉+往返時間成本費124,270元〈以0.5小時及基本時薪計算，90元×731日＝65,790元〉＝190,060元】



		3

		清潔費（因漏水致須每日清潔2次之費用）

		65,700元
【計算式：90元×2次×365日＝65,700元】



		4

		預估修繕費

		150,000元



		5

		治療失眠症及精油放鬆等費用

		694,240元





		6

		精神損害賠償

		600,000元
(包含被告推託修漏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製造噪音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對伊提告之精神損害20萬元）



		7

		名譽權受損賠償

		500,000元



		8

		鑑定費用

		74,550元



		總計

		


		2,494,91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2號
原      告  裘兆煌  

被      告  葉清鎮  

訴訟代理人  葉承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24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1
    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
    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與被告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6樓（下稱系
    爭6樓）與7樓（下稱系爭7樓）「廣州華廈」之住戶，伊於1
    10年11月間發現系爭6樓廚房屋頂有漏水現象，嗣於111年4
    月19日請被告協助釐清漏水原因，被告以疫情嚴峻為由拒絕
    ；此後，伊自清晨5點就一直被「叩叩」的腳步聲、拖拉桌
    椅聲、物體落地聲等諸多聲響打斷睡眠，伊曾於同年5月20
    日以書面試圖與被告溝通，結果換得更大的「叩叩」聲和更
    頻繁桌椅的拖拉聲致伊無法入眠，故伊只能於同年5月29日
    另外租屋搬離系爭6樓住處，且須持續至醫院就診治療失眠
    症；又被告故意對伊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最終仍遭不
    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此亦影響伊之名譽權及損害伊身心。
    基於前揭因被告家中自110年11月後之漏水情形、被告自111
    年4月後故意製造噪音及對伊提起妨礙名譽告訴等行為，致
    原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項目及金額，為此，爰依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49萬4,912元及
    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稱其因系爭7樓漏水受有損害，然依其提出之照片，並無
    法辨識實際拍攝位置及時間，亦無法見得有何其主張之「被
    告家中漏水漏屎漏尿情事」。又依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
    術協進會於113年9月20日做成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
    告），報告內容已說明系爭7樓廚房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
    害、破損，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之漏水痕跡有相當可能係因
    公共管線滲漏所致；系爭7樓浴室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毀
    、破損，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及外牆有發霉、油漆鼓起等痕
    跡係起因於屬於公共管線之三通彎頭破損等情，可見原告主
    張因系爭7樓漏水而向伊請求賠償云云，並無理由。
　㈡原告稱伊有以腳步聲、拖拉桌椅收、物體掉落聲等噪音干擾
    其睡眠，均非事實，且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稱伊有以
    律師函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毀損其名譽云云，惟該律
    師函內容係敘明兩造紛爭之經過，且伊僅有將正本寄給原告
    ，並未對他人公開，並無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之情。另
    伊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乃行使憲法第16條所賦予之正當
    權利，雖經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駁回伊再議之
    聲請，伊難以干服，但因見原告已較少在深夜發出噪音，且
    已撤下公告，便未再向貴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廣州華廈」6樓
    及7樓之住戶。
  ㈡系爭6樓現已無漏水（見本院卷第263頁、鑑定報告第4至6頁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
    漏屎之情形所致等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情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除
    須證明被告確有加害行為外，更應主張並舉證證明原告受有
    何種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如無從證明受有損害或損害與加害行為間之因果關係，縱
    使原告已證明確有加害行為，仍無從准許其請求。次按專有
    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
    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
　⒉就系爭6樓有無漏水及漏水成因為何，原告聲請囑託鑑定機關
    為漏水原因之鑑定，經兩造合意由本院指定送請臺灣營建防
    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系爭鑑定報告內容記載略以：「八、勘
    察結果：……⒉於113年7月23日會同兩造查看系爭6樓房屋，確
    認鑑定部位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共3處……，鑑定範圍：6
    樓廚房、6樓浴室、6樓浴室外牆面現況無滴水現象，6樓現
    況已無漏水故依現況曾經滲漏水痕跡評估……⒊系爭6樓房屋有
    無漏水情事？漏水之成因為何？系爭6樓房屋廚房、浴室、
    浴室外牆面依據初勘及複勘檢測現況已無漏水情形，但6樓
    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
    色，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
    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有曾
    經滲漏水過的痕跡，因6樓現況已無漏水情形故僅能依現況
    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評估漏水之成因，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
    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為局部水平、垂直方向產生，非
    整片樓板或大面積，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
    防水層損害、破損，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位置亦非排
    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排水管破
    損，故推估為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之給水管曾經
    有細微破損致使7樓房屋廚房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管線縫
    隙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廚房天花板造成有水漬、白色結晶
    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等現象（依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
    照片附件六、第2頁照片大樓頂樓之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
    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不排除其亦有影響
    ），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
    花板有鼓起變色，其浴室現況天花板即混凝土樓板並無明顯
    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
    屋浴室防水層損害、破損，亦非洗手台、地面排水管下方故
    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洗手台、地面排水管破
    損，依據初勘及複勘與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片，6樓之房
    屋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間內三通彎頭有破損
    修補過痕跡，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房屋浴室
    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故推估為三通彎頭有破損致使7樓
    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
    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
    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位置為鄰近管
    道間故推估為6樓之房屋浴室之管道間內三通彎頭（該三通
    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之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
    幹管），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
    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及6
    樓浴室外牆面造成有發徽、油漆鼓起等痕跡。」等語（外置
    鑑定報告第3至6頁）。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6樓廚房
    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
    ，雖與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曾有細微破損，致系爭7樓廚房長
    期用水時，水分沿管線縫隙滲漏至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或
    系爭大樓頂樓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
    水錶改設至牆上有關，但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水漬、白色結
    晶體、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之結果，亦不排除為系爭大樓頂
    樓管線曾經破裂所致。
　⒊本院審酌被告自陳修繕的位置是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道
    間之三通彎頭，並有照片為憑（本院卷第263頁、外置鑑定
    報告附件六第1頁），則在被告未修繕廚房給水管之情形下
    ，若是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破裂，衡諸常情，系爭6樓廚房天
    花板應該仍會繼續漏水才是，然原告自承系爭6樓房屋現已
    無漏水漏尿情況（見本院卷第263頁），是縱系爭6樓廚房天
    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
    尚難遽認係由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滲漏所致。又系爭6樓浴室
    及浴室外牆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
    水管（鑄鐵）管道內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系爭7樓
    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修補痕跡，推估該三通
    彎頭之破損修補前，該破損致使系爭7樓浴室馬桶長期用水
    時，水分沿著三通彎頭破損處滲漏至系爭6樓浴室木作天花
    板，造成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系爭6樓浴室外牆面發黴、
    油漆鼓起等痕跡，是以系爭7樓浴室天花板、浴室外牆發霉
    、油漆鼓起，應係與公共管間之三通彎頭破損導致水分滲漏
    至系爭6樓有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
    ，此應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修繕、管理、維護，故該
    三通管之修繕，應由「廣州華廈」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
    人為之。此外，原告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系爭6樓廚房天
    花板、浴室天花板及浴室外牆之損害與被告系爭7樓房屋廚
    房出水管破裂或系爭7樓私人管線漏水有相當因果關係，則
    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
    漏屎之情形所致云云，自難採信。
　㈡原告主張被告被告製造噪音侵害其住居安寧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又噪音
    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
    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其要件上自須該噪
    音客觀上已超出受該噪音污染之居住社群一般人生活所能忍
    容之程度，始可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而得
    請求法院予以除去，尚不得單以個人主觀感受據以認定。
　⒉查原告就被告製造噪音等情事，僅提出關切噪音之書面影本
    為佐（本院卷第99頁)，依該書面內容，僅能看出原告曾以
    書面向被告表示其於工作視訊時，背景有扣扣鞋聲及拖拉桌
    椅聲，影響原告會議進行，該聲響遠超被告與孩子、孫子生
    活時所發出聲響，並請被告停止製造噪音等語，尚無從證明
    被告確有於系爭7樓發出聲響，且該聲響已逾噪音管制標準
    所定之音量，而達到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程度
    之事實。此外，原告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依舉證
    責任分配之原則，該不能舉證之不利益即應由原告承擔，尚
    難認被告有原告主張不法侵害其住居安寧之行為。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律師函毀損原告名譽、對其他住戶傳遞
    不實訊息、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且影響
    工作及生活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之適當處分，民法
    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上所保護之名譽乃指
    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指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的尊重。
    稱侵害名譽者，指以言詞、文字、漫畫或其他貶損他人社會
    上之評價，使其受到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
    來，亦即名譽之受侵害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
    一般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必須一般社會大眾因而對該人在
    社會上的評價造成低落之程度，始足當之。是所謂侵害名譽
    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
    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
    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則應
    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
    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於111年8月4日曾委託律師寄送律師函予原告（下稱
    系爭律師函，北司補字卷第29至31頁），然依系爭律師函所
    載內容，被告係委託律師就兩造間所涉漏水、噪音糾紛交涉
    過程所為陳述，認被告可能涉犯相關刑事、行政責任，並請
    原告撤下於電梯一樓所張貼公告之內容等情，其性質應屬表
    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所為之意見表達，縱採取之方式與措辭
    令原告不快，然究屬被告基於自己主觀確信所為，非專為使
    原告名譽受損而任意詆毀之行為。再者，系爭律師函所載受
    文者及地址僅有原告，而無寄發給其他住戶，原告雖主張被
    告有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惟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從而
    ，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故意毀損原告之名譽，及原告名譽權
    有因此受損之情形。
　⒊又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
    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
    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
    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
    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障
    ，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罪，
    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無理
    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
    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查被告曾對原告提出妨害名譽、妨害
    自由等刑事告訴，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被
    告不服提起再議，經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駁回再議確定之事實
    ，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在卷可稽（北司補卷
    第35至40頁、第43至47頁），堪以認定，而參諸該不起訴處
    分書及再議處分書內容，可見該案起因於原告於111年7月起
    就兩造所涉漏水、噪音等糾紛陸續於廣州華廈電梯一樓門口
    張貼公告，被告主觀上因而認原告涉有妨害名譽、妨害自由
    等情事，故而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本院尚難憑此遽認被告
    對原告提起之刑事告訴，即為故意或過失不法濫用訴訟之行
    為。另原告主張奔波地檢署開庭，致原告受有生活及工作損
    害，然至地檢署開庭核屬原告捍衛自身權利之具體實現，因
    此支出之時間、精力及費用屬必然之支出，且原告雖主張受
    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就內容及數額均未釋明，亦未提出相
    關證據佐證，故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㈣基上，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係因系爭7樓有漏水漏屎漏尿
    所致，及被告有故意製造噪音之行為，暨故意對其提起刑事
    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等情，均屬無法證明，則原告主張被告
    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金額，亦均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損害項目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房租及電費損害 220,362元 2 每天從租屋處往返原住處之交通費及時間成本費 190,060元 【計算式：計程車來回交通費124,270元〈85元×2趟×731日＝124,270元〉+往返時間成本費124,270元〈以0.5小時及基本時薪計算，90元×731日＝65,790元〉＝190,060元】 3 清潔費（因漏水致須每日清潔2次之費用） 65,700元 【計算式：90元×2次×365日＝65,700元】 4 預估修繕費 150,000元 5 治療失眠症及精油放鬆等費用 694,240元  6 精神損害賠償 600,000元 (包含被告推託修漏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製造噪音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對伊提告之精神損害20萬元） 7 名譽權受損賠償 500,000元 8 鑑定費用 74,550元 總計  2,494,91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2號
原      告  裘兆煌  


被      告  葉清鎮  


訴訟代理人  葉承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1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與被告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6樓（下稱系爭6樓）與7樓（下稱系爭7樓）「廣州華廈」之住戶，伊於110年11月間發現系爭6樓廚房屋頂有漏水現象，嗣於111年4月19日請被告協助釐清漏水原因，被告以疫情嚴峻為由拒絕；此後，伊自清晨5點就一直被「叩叩」的腳步聲、拖拉桌椅聲、物體落地聲等諸多聲響打斷睡眠，伊曾於同年5月20日以書面試圖與被告溝通，結果換得更大的「叩叩」聲和更頻繁桌椅的拖拉聲致伊無法入眠，故伊只能於同年5月29日另外租屋搬離系爭6樓住處，且須持續至醫院就診治療失眠症；又被告故意對伊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最終仍遭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此亦影響伊之名譽權及損害伊身心。基於前揭因被告家中自110年11月後之漏水情形、被告自111年4月後故意製造噪音及對伊提起妨礙名譽告訴等行為，致原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項目及金額，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49萬4,912元及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稱其因系爭7樓漏水受有損害，然依其提出之照片，並無法辨識實際拍攝位置及時間，亦無法見得有何其主張之「被告家中漏水漏屎漏尿情事」。又依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於113年9月20日做成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報告內容已說明系爭7樓廚房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害、破損，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之漏水痕跡有相當可能係因公共管線滲漏所致；系爭7樓浴室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毀、破損，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及外牆有發霉、油漆鼓起等痕跡係起因於屬於公共管線之三通彎頭破損等情，可見原告主張因系爭7樓漏水而向伊請求賠償云云，並無理由。
　㈡原告稱伊有以腳步聲、拖拉桌椅收、物體掉落聲等噪音干擾其睡眠，均非事實，且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稱伊有以律師函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毀損其名譽云云，惟該律師函內容係敘明兩造紛爭之經過，且伊僅有將正本寄給原告，並未對他人公開，並無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之情。另伊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乃行使憲法第16條所賦予之正當權利，雖經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駁回伊再議之聲請，伊難以干服，但因見原告已較少在深夜發出噪音，且已撤下公告，便未再向貴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廣州華廈」6樓及7樓之住戶。
  ㈡系爭6樓現已無漏水（見本院卷第263頁、鑑定報告第4至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漏屎之情形所致等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情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除須證明被告確有加害行為外，更應主張並舉證證明原告受有何種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如無從證明受有損害或損害與加害行為間之因果關係，縱使原告已證明確有加害行為，仍無從准許其請求。次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就系爭6樓有無漏水及漏水成因為何，原告聲請囑託鑑定機關為漏水原因之鑑定，經兩造合意由本院指定送請臺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系爭鑑定報告內容記載略以：「八、勘察結果：……⒉於113年7月23日會同兩造查看系爭6樓房屋，確認鑑定部位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共3處……，鑑定範圍：6樓廚房、6樓浴室、6樓浴室外牆面現況無滴水現象，6樓現況已無漏水故依現況曾經滲漏水痕跡評估……⒊系爭6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漏水之成因為何？系爭6樓房屋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依據初勘及複勘檢測現況已無漏水情形，但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有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因6樓現況已無漏水情形故僅能依現況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評估漏水之成因，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為局部水平、垂直方向產生，非整片樓板或大面積，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防水層損害、破損，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位置亦非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排水管破損，故推估為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之給水管曾經有細微破損致使7樓房屋廚房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管線縫隙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廚房天花板造成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等現象（依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片附件六、第2頁照片大樓頂樓之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不排除其亦有影響），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其浴室現況天花板即混凝土樓板並無明顯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防水層損害、破損，亦非洗手台、地面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洗手台、地面排水管破損，依據初勘及複勘與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片，6樓之房屋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間內三通彎頭有破損修補過痕跡，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故推估為三通彎頭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位置為鄰近管道間故推估為6樓之房屋浴室之管道間內三通彎頭（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之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及6樓浴室外牆面造成有發徽、油漆鼓起等痕跡。」等語（外置鑑定報告第3至6頁）。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雖與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曾有細微破損，致系爭7樓廚房長期用水時，水分沿管線縫隙滲漏至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或系爭大樓頂樓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有關，但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之結果，亦不排除為系爭大樓頂樓管線曾經破裂所致。
　⒊本院審酌被告自陳修繕的位置是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道間之三通彎頭，並有照片為憑（本院卷第263頁、外置鑑定報告附件六第1頁），則在被告未修繕廚房給水管之情形下，若是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破裂，衡諸常情，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應該仍會繼續漏水才是，然原告自承系爭6樓房屋現已無漏水漏尿情況（見本院卷第263頁），是縱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尚難遽認係由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滲漏所致。又系爭6樓浴室及浴室外牆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內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系爭7樓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修補痕跡，推估該三通彎頭之破損修補前，該破損致使系爭7樓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分沿著三通彎頭破損處滲漏至系爭6樓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系爭6樓浴室外牆面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是以系爭7樓浴室天花板、浴室外牆發霉、油漆鼓起，應係與公共管間之三通彎頭破損導致水分滲漏至系爭6樓有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此應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修繕、管理、維護，故該三通管之修繕，應由「廣州華廈」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為之。此外，原告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浴室天花板及浴室外牆之損害與被告系爭7樓房屋廚房出水管破裂或系爭7樓私人管線漏水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漏屎之情形所致云云，自難採信。
　㈡原告主張被告被告製造噪音侵害其住居安寧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又噪音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其要件上自須該噪音客觀上已超出受該噪音污染之居住社群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容之程度，始可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而得請求法院予以除去，尚不得單以個人主觀感受據以認定。
　⒉查原告就被告製造噪音等情事，僅提出關切噪音之書面影本為佐（本院卷第99頁)，依該書面內容，僅能看出原告曾以書面向被告表示其於工作視訊時，背景有扣扣鞋聲及拖拉桌椅聲，影響原告會議進行，該聲響遠超被告與孩子、孫子生活時所發出聲響，並請被告停止製造噪音等語，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於系爭7樓發出聲響，且該聲響已逾噪音管制標準所定之音量，而達到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程度之事實。此外，原告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該不能舉證之不利益即應由原告承擔，尚難認被告有原告主張不法侵害其住居安寧之行為。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律師函毀損原告名譽、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且影響工作及生活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上所保護之名譽乃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指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的尊重。稱侵害名譽者，指以言詞、文字、漫畫或其他貶損他人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亦即名譽之受侵害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一般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必須一般社會大眾因而對該人在社會上的評價造成低落之程度，始足當之。是所謂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則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於111年8月4日曾委託律師寄送律師函予原告（下稱系爭律師函，北司補字卷第29至31頁），然依系爭律師函所載內容，被告係委託律師就兩造間所涉漏水、噪音糾紛交涉過程所為陳述，認被告可能涉犯相關刑事、行政責任，並請原告撤下於電梯一樓所張貼公告之內容等情，其性質應屬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所為之意見表達，縱採取之方式與措辭令原告不快，然究屬被告基於自己主觀確信所為，非專為使原告名譽受損而任意詆毀之行為。再者，系爭律師函所載受文者及地址僅有原告，而無寄發給其他住戶，原告雖主張被告有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惟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從而，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故意毀損原告之名譽，及原告名譽權有因此受損之情形。
　⒊又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障，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罪，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無理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查被告曾對原告提出妨害名譽、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被告不服提起再議，經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駁回再議確定之事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在卷可稽（北司補卷第35至40頁、第43至47頁），堪以認定，而參諸該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處分書內容，可見該案起因於原告於111年7月起就兩造所涉漏水、噪音等糾紛陸續於廣州華廈電梯一樓門口張貼公告，被告主觀上因而認原告涉有妨害名譽、妨害自由等情事，故而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本院尚難憑此遽認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刑事告訴，即為故意或過失不法濫用訴訟之行為。另原告主張奔波地檢署開庭，致原告受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至地檢署開庭核屬原告捍衛自身權利之具體實現，因此支出之時間、精力及費用屬必然之支出，且原告雖主張受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就內容及數額均未釋明，亦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故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㈣基上，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係因系爭7樓有漏水漏屎漏尿所致，及被告有故意製造噪音之行為，暨故意對其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等情，均屬無法證明，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金額，亦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損害項目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房租及電費損害

		220,362元



		2

		每天從租屋處往返原住處之交通費及時間成本費

		190,060元
【計算式：計程車來回交通費124,270元〈85元×2趟×731日＝124,270元〉+往返時間成本費124,270元〈以0.5小時及基本時薪計算，90元×731日＝65,790元〉＝190,060元】



		3

		清潔費（因漏水致須每日清潔2次之費用）

		65,700元
【計算式：90元×2次×365日＝65,700元】



		4

		預估修繕費

		150,000元



		5

		治療失眠症及精油放鬆等費用

		694,240元





		6

		精神損害賠償

		600,000元
(包含被告推託修漏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製造噪音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對伊提告之精神損害20萬元）



		7

		名譽權受損賠償

		500,000元



		8

		鑑定費用

		74,550元



		總計

		


		2,494,912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2號
原      告  裘兆煌  

被      告  葉清鎮  

訴訟代理人  葉承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1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伊與被告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6樓（下稱系爭6樓）與7樓（下稱系爭7樓）「廣州華廈」之住戶，伊於110年11月間發現系爭6樓廚房屋頂有漏水現象，嗣於111年4月19日請被告協助釐清漏水原因，被告以疫情嚴峻為由拒絕；此後，伊自清晨5點就一直被「叩叩」的腳步聲、拖拉桌椅聲、物體落地聲等諸多聲響打斷睡眠，伊曾於同年5月20日以書面試圖與被告溝通，結果換得更大的「叩叩」聲和更頻繁桌椅的拖拉聲致伊無法入眠，故伊只能於同年5月29日另外租屋搬離系爭6樓住處，且須持續至醫院就診治療失眠症；又被告故意對伊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最終仍遭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此亦影響伊之名譽權及損害伊身心。基於前揭因被告家中自110年11月後之漏水情形、被告自111年4月後故意製造噪音及對伊提起妨礙名譽告訴等行為，致原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項目及金額，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49萬4,912元及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稱其因系爭7樓漏水受有損害，然依其提出之照片，並無法辨識實際拍攝位置及時間，亦無法見得有何其主張之「被告家中漏水漏屎漏尿情事」。又依本院囑託台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於113年9月20日做成之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報告內容已說明系爭7樓廚房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害、破損，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之漏水痕跡有相當可能係因公共管線滲漏所致；系爭7樓浴室防水層及排水管並未損毀、破損，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及外牆有發霉、油漆鼓起等痕跡係起因於屬於公共管線之三通彎頭破損等情，可見原告主張因系爭7樓漏水而向伊請求賠償云云，並無理由。
　㈡原告稱伊有以腳步聲、拖拉桌椅收、物體掉落聲等噪音干擾其睡眠，均非事實，且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稱伊有以律師函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毀損其名譽云云，惟該律師函內容係敘明兩造紛爭之經過，且伊僅有將正本寄給原告，並未對他人公開，並無向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之情。另伊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乃行使憲法第16條所賦予之正當權利，雖經臺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駁回伊再議之聲請，伊難以干服，但因見原告已較少在深夜發出噪音，且已撤下公告，便未再向貴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分別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廣州華廈」6樓及7樓之住戶。
  ㈡系爭6樓現已無漏水（見本院卷第263頁、鑑定報告第4至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漏屎之情形所致等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情置辯。經查：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固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除須證明被告確有加害行為外，更應主張並舉證證明原告受有何種損害，以及該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如無從證明受有損害或損害與加害行為間之因果關係，縱使原告已證明確有加害行為，仍無從准許其請求。次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就系爭6樓有無漏水及漏水成因為何，原告聲請囑託鑑定機關為漏水原因之鑑定，經兩造合意由本院指定送請臺灣營建防水技術協進會鑑定，系爭鑑定報告內容記載略以：「八、勘察結果：……⒉於113年7月23日會同兩造查看系爭6樓房屋，確認鑑定部位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共3處……，鑑定範圍：6樓廚房、6樓浴室、6樓浴室外牆面現況無滴水現象，6樓現況已無漏水故依現況曾經滲漏水痕跡評估……⒊系爭6樓房屋有無漏水情事？漏水之成因為何？系爭6樓房屋廚房、浴室、浴室外牆面依據初勘及複勘檢測現況已無漏水情形，但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有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因6樓現況已無漏水情形故僅能依現況曾經滲漏水過的痕跡評估漏水之成因，6樓廚房現況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為局部水平、垂直方向產生，非整片樓板或大面積，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防水層損害、破損，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位置亦非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排水管破損，故推估為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廚房之給水管曾經有細微破損致使7樓房屋廚房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管線縫隙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廚房天花板造成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等現象（依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片附件六、第2頁照片大樓頂樓之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不排除其亦有影響），6樓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有修補過、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其浴室現況天花板即混凝土樓板並無明顯有水漬、白色結晶體等痕跡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防水層損害、破損，亦非洗手台、地面排水管下方故排除相對應位置上方7樓之房屋浴室洗手台、地面排水管破損，依據初勘及複勘與被告提供之修繕相關照片，6樓之房屋浴室現況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間內三通彎頭有破損修補過痕跡，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故推估為三通彎頭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6樓浴室外牆面有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位置為鄰近管道間故推估為6樓之房屋浴室之管道間內三通彎頭（該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7樓之房屋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致使7樓房屋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份會沿三通彎頭有破損處往下流滲至6樓房屋浴室木作天花板及6樓浴室外牆面造成有發徽、油漆鼓起等痕跡。」等語（外置鑑定報告第3至6頁）。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雖與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曾有細微破損，致系爭7樓廚房長期用水時，水分沿管線縫隙滲漏至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或系爭大樓頂樓水錶室曾因管線破裂而將原設於地面之管線及水錶改設至牆上有關，但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之結果，亦不排除為系爭大樓頂樓管線曾經破裂所致。
　⒊本院審酌被告自陳修繕的位置是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道間之三通彎頭，並有照片為憑（本院卷第263頁、外置鑑定報告附件六第1頁），則在被告未修繕廚房給水管之情形下，若是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破裂，衡諸常情，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應該仍會繼續漏水才是，然原告自承系爭6樓房屋現已無漏水漏尿情況（見本院卷第263頁），是縱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有水漬、白色結晶體、木作天花板有鼓起變色之痕跡，尚難遽認係由系爭7樓廚房給水管滲漏所致。又系爭6樓浴室及浴室外牆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系爭6樓浴室天花板污水管（鑄鐵）管道內三通彎頭位於管道間內為銜接系爭7樓浴室馬桶排水管至公有幹管，有破損修補痕跡，推估該三通彎頭之破損修補前，該破損致使系爭7樓浴室馬桶長期用水時，水分沿著三通彎頭破損處滲漏至系爭6樓浴室木作天花板，造成木作天花板鼓起變色、系爭6樓浴室外牆面發黴、油漆鼓起等痕跡，是以系爭7樓浴室天花板、浴室外牆發霉、油漆鼓起，應係與公共管間之三通彎頭破損導致水分滲漏至系爭6樓有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此應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修繕、管理、維護，故該三通管之修繕，應由「廣州華廈」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為之。此外，原告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系爭6樓廚房天花板、浴室天花板及浴室外牆之損害與被告系爭7樓房屋廚房出水管破裂或系爭7樓私人管線漏水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情形係源於系爭7樓房屋有漏水漏尿漏屎之情形所致云云，自難採信。
　㈡原告主張被告被告製造噪音侵害其住居安寧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又噪音係主觀性感覺，感受程度因個人身心理狀況而異，故聲響是否屬噪音，是否已達侵害他人居住安寧，其要件上自須該噪音客觀上已超出受該噪音污染之居住社群一般人生活所能忍容之程度，始可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而得請求法院予以除去，尚不得單以個人主觀感受據以認定。
　⒉查原告就被告製造噪音等情事，僅提出關切噪音之書面影本為佐（本院卷第99頁)，依該書面內容，僅能看出原告曾以書面向被告表示其於工作視訊時，背景有扣扣鞋聲及拖拉桌椅聲，影響原告會議進行，該聲響遠超被告與孩子、孫子生活時所發出聲響，並請被告停止製造噪音等語，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於系爭7樓發出聲響，且該聲響已逾噪音管制標準所定之音量，而達到一般人客觀上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程度之事實。此外，原告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該不能舉證之不利益即應由原告承擔，尚難認被告有原告主張不法侵害其住居安寧之行為。
　㈢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律師函毀損原告名譽、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且影響工作及生活部分：
　⒈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法律上所保護之名譽乃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指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的尊重。稱侵害名譽者，指以言詞、文字、漫畫或其他貶損他人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亦即名譽之受侵害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一般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必須一般社會大眾因而對該人在社會上的評價造成低落之程度，始足當之。是所謂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則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於111年8月4日曾委託律師寄送律師函予原告（下稱系爭律師函，北司補字卷第29至31頁），然依系爭律師函所載內容，被告係委託律師就兩造間所涉漏水、噪音糾紛交涉過程所為陳述，認被告可能涉犯相關刑事、行政責任，並請原告撤下於電梯一樓所張貼公告之內容等情，其性質應屬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所為之意見表達，縱採取之方式與措辭令原告不快，然究屬被告基於自己主觀確信所為，非專為使原告名譽受損而任意詆毀之行為。再者，系爭律師函所載受文者及地址僅有原告，而無寄發給其他住戶，原告雖主張被告有對其他住戶傳遞不實訊息，惟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從而，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有故意毀損原告之名譽，及原告名譽權有因此受損之情形。
　⒊又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障，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罪，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無理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查被告曾對原告提出妨害名譽、妨害自由等刑事告訴，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被告不服提起再議，經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駁回再議確定之事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在卷可稽（北司補卷第35至40頁、第43至47頁），堪以認定，而參諸該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處分書內容，可見該案起因於原告於111年7月起就兩造所涉漏水、噪音等糾紛陸續於廣州華廈電梯一樓門口張貼公告，被告主觀上因而認原告涉有妨害名譽、妨害自由等情事，故而對原告提起刑事告訴，本院尚難憑此遽認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刑事告訴，即為故意或過失不法濫用訴訟之行為。另原告主張奔波地檢署開庭，致原告受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至地檢署開庭核屬原告捍衛自身權利之具體實現，因此支出之時間、精力及費用屬必然之支出，且原告雖主張受有生活及工作損害，然就內容及數額均未釋明，亦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故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
　㈣基上，原告主張系爭6樓之漏水係因系爭7樓有漏水漏屎漏尿所致，及被告有故意製造噪音之行為，暨故意對其提起刑事告訴致其名譽權受損等情，均屬無法證明，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金額，亦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49萬4,9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損害項目 請求金額(新臺幣) 1 房租及電費損害 220,362元 2 每天從租屋處往返原住處之交通費及時間成本費 190,060元 【計算式：計程車來回交通費124,270元〈85元×2趟×731日＝124,270元〉+往返時間成本費124,270元〈以0.5小時及基本時薪計算，90元×731日＝65,790元〉＝190,060元】 3 清潔費（因漏水致須每日清潔2次之費用） 65,700元 【計算式：90元×2次×365日＝65,700元】 4 預估修繕費 150,000元 5 治療失眠症及精油放鬆等費用 694,240元  6 精神損害賠償 600,000元 (包含被告推託修漏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製造噪音之精神損害20萬元、被告對伊提告之精神損害20萬元） 7 名譽權受損賠償 500,000元 8 鑑定費用 74,550元 總計  2,494,912元 



